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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网络直播用户与主播之间的法律关系属性

◆太思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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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直播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网络直播平台为用户和主播提供了一

个互动、分享和展示的平台,带来了丰富多样的内容和商业机会.然而,网络直播平台的法律关系属性至关重要.用

户和主播的身份认定、合同关系和责任承担等问题都需要得到明确的法律规定.本文旨在以法律的角度剖析这一关

系,以便为相关人员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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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直播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

生活之中。 用户可以通过网络直播平台观看、互动和支持

自己喜爱的主播，而主播则通过直播平台分享自己的生活、

技能和知识，与粉丝建立联系。 然而，网络直播用户与主

播之间的法律关系并非简单的社交关系，而是涉及各种法律

责任和权益的复杂关系。 了解和把握这种关系的属性，对

用户、主播以及相关的平台和法律监督管理机构都具有重要

意义。

一、网络直播活动的主要模式

(一)主播＋平台模式

随着互联网直播赛事的日益增多，出现了一种由主播与

直播平台签订合约的合作方式。 在此模式下，主播和直播

平台之间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为其提供直播服务。 这种

方式下的直播平台，不仅会为主播提供直播间、网络资源等

所需的支援，而且还会按照约定给予相应的酬劳与分成。

除此之外，对于已经签约的主播，一般都是由直播平台来做

宣传，或者是给他们提供一些培训，让他们在直播方面有更

大的进步。 为了维护平台的品牌形象，一般情况下，被签

约的主播只能在自己的平台上开展，而不能将自己的直播转

移到第三方平台。 这样的签约方式不仅能让主播获得更多

的资源与机遇，还能让直播平台获得更大的曝光率与客

流量。

(二)主播＋经纪公司＋平台模式

随着主播与直播平台之间的矛盾纠纷增多，网络直播活

动的模式逐渐向“主播＋经纪公司＋平台”的模式转变。

在这种模式下，直播平台不再直接与主播签约，而是通过第

三方经纪公司来管理主播。 主播与经纪公司签订合同，并

且佣金结算也由经纪公司负责处理。 这样一来，网络主播

与直播平台之间不再直接发生合同关系。 在这一模式下，

经纪公司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承担着中介的职责。 经纪公

司除了负责管理主播的合同、佣金等事宜外，还会协助主播

与直播平台之间的沟通，解决可能出现的纠纷。 此外，经

纪公司通常会限制网络主播只能在它们指定的一家或多家直

播平台上进行直播活动，以确保主播的专属性和平台形象的

稳定性。 这种模式的变化给主播带来了更多的选择权和灵

活性，因为他们可以通过经纪公司的渠道接触到更多的直播

平台资源。 而对于经纪公司来说，他们能够通过管理多位

主播来获得更好的收益，并且能够在主播和直播平台之间发

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提供更全面的服务。

二、用户与主播之间法律关系属性的争议

用户与主播之间的法律关系属性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

问题。 在互联网直播平台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用户与主

播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一对一购买服务或观赏表演

的模式。 针对这一问题，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用户与主播是否构成合同关系。 在互联网直播

平台上，用户通过打赏、购买虚拟礼物等方式向主播提供经

济支持，而主播则提供娱乐、教育、知识分享等服务。 其

中是否构成了一种合同关系，一直存在争议。 一方面，用

户支付一定的费用，获取到主播提供的特定服务，符合合同

关系的要素。 另一方面，用户在直播过程中不能对主播的

表演内容、质量进行完全的控制，也无法获得与传统购买商

品类似的退款、维权等权利。 因此，以用户与主播之间的

法律关系是否构成合同关系，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综合考虑。

第二，用户与主播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在一些直

播平台上，用户对主播的付费往往与主播的直播时间、内容

产出等有一定的关联。 这种情况下，用户与主播之间的关

系是否应该被视为雇佣关系，进而存在劳动合同的法律保

护，也是一个争议的焦点。 一方面，主播的直播活动可以

被视为自由创作，没有明确的雇佣方，更像是一种个人经

营。 另一方面，如果用户对主播的直播内容进行了一定的

控制，比如要求主播在特定时间进行直播、要求特定的主题

等，那么用户与主播之间的关系可能更接近于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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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与劳动关系的判定需要注意主播的创作自由程度以及

用户对主播行为的控制程度。

第三，用户与主播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属于合作关系。

在某些情况下，用户可能与主播合作创作一些内容，共同分

享创作成果带来的收益。 在这种情况下，用户与主播之间

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合作关系。 例如，用户提供资金支持，

主播提供才艺表现，最后共同分享收益。 这种合作关系可

以通过合作协议或合作合同的方式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在这种关系下，用户与主播应承担相应的合作责任，同时享

有创作成果带来的收益。

三、用户与主播之间打赏合同关系的确立

(一)用户与主播之间的合同关系

用户与主播之间的合同关系是网络直播平台上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它确保了双方的权益和义务得到尊重和履行。

１．形成合同关系的要素

提供和接受网络直播服务的意愿。 用户和主播在网络

直播平台上进行互动，表达了参与直播活动的意愿。 用户

通过主播的直播内容表达了对主播的支持和关注，而主播则

通过提供直播服务展现了自己的才艺或专业知识。 这种提

供和接受网络直播服务的意愿，是合同关系形成的一项

要素。

提供和接受网络直播服务的报酬。 在网络直播中，主

播通常会获得经济利益作为报酬，而用户则通过金钱捐赠、

虚拟礼物或会员费等形式支付这些报酬。 这种提供和接受

网络直播服务的报酬是合同关系形成的另一个要素。

２．合同关系的权利和义务

主播的权利和义务：主播作为服务提供方，在合同关系

中享有以下权利和承担义务：提供真实、合法、优质的直播

内容，符合用户的期望和承诺。 维护用户秩序和社交环

境，处理用户之间的纠纷和争议。 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安

全和隐私，遵守相关的数据保护法规。 建立良好的沟通渠

道，与用户保持互动，回应用户的问题和需求。 遵守平台

规则和合约条款，确保合规经营和知识产权保护。

３．用户的权利和义务

用户作为服务接受方，在合同关系中享有以下权利和承

担义务：获取真实、合法、优质的直播内容，享受主播提供

的娱乐或教育体验。 守规则、文明互动，不干扰其他用户

的观看和直播体验。 保护个人隐私和安全，不泄露自己的

敏感信息，严禁骚扰或侵犯他人。 尊重主播的知识产权和

权益，不擅自转载、传播或侵权。 遵守平台的规则和合约

条款，参与平台的正常运营和共同维护。

用户与主播之间的合同关系是在双方的意愿和报酬的基

础上形成的。 主播和用户在合同关系中承担各自的权利和

义务，以确保良好的直播环境和双方的权益得到保护和尊

重。 为了实现合同关系的和谐发展，网络直播平台和监督

管理机构应加强对合同履行情况的监督和维护，确保用户和

主播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推动网络直播行业的健康发展。

(二)用户与主播之间的知情同意关系

用户与主播之间的知情同意关系在网络直播平台上具有

重要的法律意义。 主播作为直播内容提供方，有信息披露

的义务，而用户则需要具备知情同意的意识。

１．主播的信息披露义务

第一，直播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主播有责任向观

众披露直播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主播应当准确地描述

自己的直播内容，并确保资讯、观点、音视频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 此外，主播还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所提供的

直播内容符合法律规定且不违反社会公序良俗。

第二，个人信息的保护。 主播在收集、使用和管理用

户个人信息时，需要遵守相关的隐私政策和法规。 主播应

向用户披露其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目的，以及可能涉及的

第三方合作伙伴等方面的信息。 此外，主播应采取必要的

安全措施，保护用户个人信息的安全性和机密性。

２．用户的知情同意

第一，接受直播内容的风险意识。 用户在观看网络直

播时应具备风险意识。 直播内容可能涉及各种不同的主题

和领域，用户在选择观看的时候应意识到直播内容的多样性

和复杂性，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个人判断和决策的风险。 用

户应理解，网络直播仅仅是信息的传递和展示平台，并非完

全可信和准确的信息来源。

第二，提供个人信息的同意。 在网络直播中，用户可

能需要提供一些个人信息，如注册账号、支付费用等。 用

户应在知情的基础上自主地提供个人信息，并明确同意其被

主播和直播平台所采集和使用的范围。 用户需要注意保护

个人信息的安全，避免泄露和不当使用。

用户与主播之间的知情同意关系在网络直播平台上具有

法律意义。 主播有信息披露的义务，包括披露直播内容的

真实性和合法性，以及保护用户个人信息的责任。 用户应

具备知情同意的意识，并对直播内容的风险有所认识，同时

自主提供个人信息并合理保护自身权益。 网络直播平台和

监督管理机构应加强对主播行为的监督和管理，保障用户知

情同意的权益，并促进网络直播行业的良好发展。

(三)用户与主播之间的侵权关系

用户与主播之间的侵权关系是网络直播平台上一个重要

的法律问题。 在这种关系中，直播平台的责任限制条款、

侵权行为的举例以及相关的救济措施和解决途径都起着重要

的作用。

第一，直播平台通常在其使用条款中包含免责条款，以

限制自身对直播内容的责任。 这些免责条款一般声明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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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仅提供信息传递服务，而不对直播内容的真实性、合法

性以及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然而，免责条款的有效性受到

法律限制和监督审查的约束。 同时，直播平台应建立相应

的机制来处理违法违规的直播内容，如设立投诉和举报渠

道，加强版权保护措施等。 第二，侵权行为可以分为主播

侵犯用户权益的行为和用户侵犯主播权益的行为。 主播侵

犯用户权益的行为包括未经用户授权而私自录制和传播用户

的个人信息，未经许可使用用户的创作作品，并从中获利或

传播，侵犯用户的肖像权，以及发布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来欺

骗用户获取利益等。 而用户侵犯主播权益的行为则包括未

经主播允许私自转载、传播或盗用主播的直播内容，恶意损

害主播的声誉，如进行诽谤、辱骂或散布谣言，以及侵犯主

播的肖像权、名誉权等个人权益。

为了维护自身权益，用户和主播可以采取相应的救济措

施和解决途径。 对于用户来说，他们可以通过直播平台的

投诉和举报机制来维权，要求平台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此外，用户还可以通过网络举报平台、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

等渠道投诉违法行为，如果案情严重，还可以考虑寻求法律

救济，如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 主播则可以通过直播平台

的维权机制，要求平台删除侵权内容或追究侵权者的责任，

同时也可以寻求法律途径，通过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来维护

自己的权益。

(四)用户与主播之间的税务关系

１．直播收入的税收义务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直播平台上的主播从直播活动中获

得的收入都需要纳税。 具体的税务义务可能因国家或地区

的税法规定而有所不同，但一般来说，主播需要根据所得金

额支付个人所得税或相关税费。 直播平台可能会要求主播

提供相关的税务信息，并在规定的时间内缴纳税款。

２．税务报告的义务和限制

税务报告的义务：主播通常需要按照国家或地区的税务

规定，报告自己的直播收入和相关的税务信息。 这可能包

括填写个人所得税申报表，提供直播收入的来源和金额等信

息。 税务报告的义务是确保主播合法纳税，履行相应的纳

税义务。

税务报告的限制：有些国家或地区可能对直播平台的主

播设有一定的税务报告限制。 例如，对于小额收入或个人

兼职所得可能有一定的免税额度，超过该免税额度才需要报

告纳税。 此外，税务报告的限制还可能包括税务报告的时

间期限，主播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报告和缴纳税款。

主播在从直播平台上获取收入时需要了解和遵守相应的

税务义务，按规定纳税。 同时，主播也需要履行税务报告

的义务，及时向相关税务机构报告直播收入和相关信息。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税法规定可能有所不同，主播应查阅相关

法规或咨询税务专业人士以确保自己符合税务规定，并遵守

相应的税务义务。

四、结束语

网络直播用户与主播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多重属性，其

中包括合同关系、知识产权关系和侵权责任等。 直播平台

在维护直播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保护用户和主播的权

益方面承担一定的责任。 用户和主播在享受互动和娱乐的

同时，也需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税务义务，维护自身的

合法权益。 保护网络直播用户和主播的合法权益，促进网

络直播行业的健康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任务，需要各方共同

努力。 未来，应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监督，以确保

网络直播用户和主播的权益得到充分保护。

参考文献:
[１]兰双龙．新媒体视域下网络直播法律风险防范措施探析[J]．新闻

研究导刊,２０２３,１４(１５):９３Ｇ９５．
[２]李畅畅．网络直播带货虚假宣传的法律规制探索[J]．上海信息化,

２０２３(０７):２５Ｇ２９．
[３]李帅．新媒体视域下网络直播法律风险防范[J]．中国报业,２０２２

(２１):５２Ｇ５３．
[４]吴蕴君,吕晓丹．新时代大学生网络直播法律意识教育路径研究

[J]．绥化学院学报,２０２１,４１(０９):１２０Ｇ１２２．
[５]蒋继元．对网络直播法律规制、文化道德方面的思考[J]．法制博

览,２０２１(０６):８５Ｇ８６．

作者简介:

太思竣(２００１－),男,傣族,贵州安顺人,本科,研究方向:法律.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